
臺北市海洋教育資源中心因應「2019新冠狀病毒」防疫計畫 
109.2.21 

壹、 依據 

一、 109年2月19日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新聞稿、校園防疫小組第二次會議決議 

二、 109年2月21日校內海洋教育工作小組會議決議 

貳、 實施內容 

一、開學前 

(一) 防疫物資整備：搭配本中心所在地(關渡國民小學)準備充足之肥皂、酒精(75%)、

漂白水、乾洗手液(以利提供酒精過敏之學生使用)、額溫槍(班級及警衛室)、耳

溫槍(健康中心)及口罩等防疫物資。因應防疫準備，倘學校校內預算不足因應，

教育局同意學校逕行動用校內基金餘額辦理。 

(二) 環境消毒：海洋教師視場域個別需求，分別以1:100比例漂白水噴灑加強消毒，

半小時後再擦拭，或者以75%酒精噴灑後直接擦拭。 

二、開學後 

(一) 量測體溫 

1. 透過公告與事前電話聯繫，通知報名「河海遊學體驗課程」之各校教師，向相

關學生、隨行家長宣導，倘當日上學前體溫，若耳溫超過37.5度就在家自主管

理勿到校，避免隨隊到本中心造成疫情擴散。相關學生請假，逕依各校規則辦

理。 

2. 學生、教師、隨行家長進入本中心所在地(關渡國民小學)校門前，由海洋教師

統一於校門口量測體溫並於手部噴灑酒精，若額溫超過37.0度者，進一步進行

耳溫測量，若耳溫超過37.5度，送至健康中心再確認，若耳溫高於(含)38.0度，

請立即送回原校或請監護人前來帶離。(詳見附件二、三) 

3. 上課有跨中午者，下午上課前再量測一次，數據判讀及處理方式比照上午進行

處理。 

(二) 消毒及配戴口罩 

1. 海資中心內部，由海洋教師視場域個別需求，每天分別以1:100比例漂白水噴灑

加強消毒，半小時後再擦拭，或者以75%酒精噴灑後直接擦拭。 

2. 請學生、教師、行政人員自備口罩，若有不適或出現呼吸道症狀時配戴。 

三、防疫物資整備：注意防疫物資備量，隨時洽本中心所在地(關渡國民小學)補充肥

皂、酒精(75%)、漂白水、乾洗手液(以利提供酒精過敏之學生使用)、額溫槍、耳

溫槍及口罩等防疫物資。 

四、防疫小組組織架構表，微調本中心所在地(關渡國民小學)之分工，詳見附件一。 

五、教育訓練 

(一)訓練內容 

1. 落實疫情通報，如欲詢問相關疫情資訊，請撥打疾管署防疫專線1922，或市府

衛生局防疫專線02-2375-3782  

2. 口罩正確脫戴法 



3. 洗手時機及正確洗手方式(濕搓沖捧擦、內外夾攻大力丸)  

4. 手部避免觸摸眼鼻口 

5. 模擬演練：預留隔離區域及動線 

(二)時間 

1. 教職員工：109年2月24日上午11:00  

2. 學生：109年2月25日~3月6日河海遊學體驗課程停課，擬自3月9日起針對各梯學

生進行防疫措施訓練。 

六、 其他防疫措施 

(一) 室內課程將門窗打開以保持通風，減少密閉空間交互傳染，降低感染機率。 

(二) 原定本中心開學第1-2週之河海遊學課程，聯繫報名成功之學校，協調延後至其

他時段上課。 

(三) 第1-2週暫不開放期間，海洋教師製作適合4-6年級網路教學之線上互動學習

課程，如各類魚缸介紹、海鮮指南、大「談」藻礁等等，並公告於本中心首頁

或臉書社團，以利各校師生學習不中斷。 

(四) 若本中心發現疑似個案，依規定通報所在地學務處或臺北市學校傳染病通報系

統，隨時與醫院及衛生機關保持聯繫，關心及瞭解學生健康狀況。 

(五) 若需停止河海遊學課程，另召開會議討論因應方式。 

(六) 透過本中心網站公告及臉書社團途徑，向本市親師生公告本中心防疫措施。 

(七) 配合政策修訂，本計畫會臨時召開會議討論修改之。 

七、 本計畫經防疫小組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臺北市海洋教育資源中心 2019 新型冠狀病毒防疫小組組織架構表 

職   務 職稱 姓名 職掌 

召集人 校長 林淑華 

1、督導校園傳染病疫情防治暨各項因應事宜。 

2、主持防疫小組會議。 

3、統籌對外訊息之公佈與指定發言人對外說明。 

4、各項停課、復課決議事項。 

副召集

人 

教務

主任 
林千凱 

1、協助或代替召集人處理相關事宜。 

2、擬訂停課期間，學生居家學習配套措施。 

執行秘

書 

學務

主任 
游木村 

1、擬定傳染病防治計劃並推動實施。 

2、掌握疫情，負責召集防疫小組會議。 

3、執行通報作業。 

4、掌握訊息及資料，向學生及家長說明。 

5、學校傳染病防治資訊與標準處理程序之公告。 

消毒組 
總務

主任 
李文英 

1、配合衛生與環保單位辦理校園環境消毒。 

2、辦理傳染病防治所需防疫物資等採購事宜。 

通報組 
衛生

組長 
郭慧婷 

1、負責傳染病防治計劃之各項工作執行。 

2、協調各項防治工作之執行以達成預期指標或進度。 

3、配合衛生單位的防疫措施。 

4、蒐集有關傳染病疫情防治資訊並張貼公佈欄。 

5、協助疑似個案追蹤及疫情調查。 

6、傳染病防治海報之張貼。       

7、辦理傳染病防治所需防疫物資申購事宜。 

7、緊急傷病處理、護送等相關事宜。 

防治組 
護理

師 

溫素鳳 

闕竹纓 

1、針對病假師生進行了解，早期發現疑似傳染病例。 

2、提供教職員工生各項傳染病之正確防治措施資訊。 

3、協助感染或疑似病例之教職員工生就醫事項。 

4、詳實記錄發現病例、照護與轉介就醫過程並通報主

管。 

5、協助衛生單位的防疫措施。 

6、疑似個案追蹤及疫情調查。 

7、確定及疑似病例或居家隔離之教職員工生返校後之照

護。 

8、辦理傳染病防治所需防疫物資申購事宜。 

9、緊急傷病處理、護送及保險辦理等相關事宜。 

課務組 
課研

組長 
陳彥蓉 

1、依據最新公文，調整河海遊學課程事宜。 

2、校內各班若有登記本中心之體驗課程，必要時協助調

整日程以降低群聚感染機率。 

資訊組 
資訊

組長 
張中鈺 

1、爆發流行時之緊急公告及相關訊息。 

2、線上學習資源彙整與連結。 

3、資訊相關因應措施。 

輔導組 
輔導

主任 
郭文旭 

1、進行確診、接觸者或遭居家隔離之師生心理輔導、諮

詢、轉介或提供其他適當之專業服務。 



職   務 職稱 姓名 職掌 

2、進行全校師生輔導，避免發生確診個案、接觸者或遭

居家隔離之學生被排斥。 

資源組 
家長

會長 
余書豪 

1、 集合家長人力資源提供學校各項事務協助。 

2、 聯繫志工，協助量測學童體溫事宜。 

人事組 
人事

主任 
王素玲 

1、教職員工事、病假原因了解，發現其本人或家屬有感

染或疑似傳染病症狀者知會健康中心或衛生組長以及

學務主任以進行必要之監測與管理。 

2、遭感染或居家隔離之教職員工請假事宜。 

3、協助參予傳染病防疫工作之教職員工壓力調適或安排

其接受心理輔導。 

4、辦理因遭感染而病逝之教職員工撫卹事宜。 

5、辦理傳染病防治獎懲事宜。 

會計組 
會計

主任 
張琬煜 

辦理防疫工作所需器材、藥品、用品等經費籌措與核銷

事宜。 

支援組 教師 

海洋教

師 

 

參與河

海體驗

課程支

援校教

師、隨

行家長 

1、 叮嚀帶隊教師，掌握河海遊學體驗班級學生之健康狀

況。 

2、實施隨機教學，指導學生個人衛生習慣。 

3、觀察學生身體狀況如有身體不適應通報健康中心。 

4、了解病假學生病因診斷，發現疑似傳染病，通知衛生

組與健康中心進行追蹤。 

5、確認傳染病個案即刻通知衛生組長與健康中心。 

6、進行體溫量測與手部消毒。 

7、督導班級環境衛生清潔工作。 

8、在兼任學校有接觸到疑似傳染病之個案時，應告知衛

生組長與健康中心進行觀察追蹤。 

9、在兼任學校有接觸到確認傳染病之個案時，應主動與

衛生局（所）聯繫，確認無感染時，方至可其他兼任

學校任課，以避免病情擴張他校。 

10.教師應為學生規劃停課期間學生在家自主學習之進

度，或其他學習活動。 

11.停課期間導師每日應與學生保持聯繫，以了解學生身

心健康及居家學習情形。 

109.2.21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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